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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资子公司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与协鑫风能装备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国能投资有限 

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

 

 

 

 

2010年 11月 22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收购协鑫风电（江苏）有限公司及协鑫风电（锡林浩特）有限公司

股权的议案》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不超过

20,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协鑫风能装备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协

鑫风电（江苏）有限公司 85%的股权和协鑫风电（锡林浩特）有限公

司 25%的股权以及上海国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协鑫风电（江苏）有

限公司 15%的股权。具体内容详见 2010年 11月 24日刊登在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公告（编号：2010-066）。 

2010年 11月 26日, 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风

投资”与协鑫风能装备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协鑫控股”）及上

海国能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国能”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
一、协议各方 

1、转让方 

（1）协鑫控股； 

（2）上海国能。 

2、受让方 

金风投资，为金风科技全资子公司。 

二、交易标的 

1、协鑫风电（江苏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协鑫江苏”）100%

股权； 

2、协鑫风电（锡林浩特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协鑫锡林”）25%

少数股东权益。 

由于协鑫江苏持有协鑫锡林 75%的股权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金风

投资将持有协鑫江苏 100%的股权和协鑫锡林 100%的股权。 

其中： 

协鑫控股收购持有协鑫江苏 85%的股权和协鑫锡林 25%的股权； 

上海国能持有协鑫江苏 15%的股权。 

三、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

(一) 股权转让价款 

经协商确定，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16,880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

股权转让价款共分三笔支付： 

1、受让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日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向转让方支付



 

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5000万元人民币； 

2、受让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日后且 2010年 12月 31日前，向转

让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5000万元人民币； 

3、转让方争取在 2011 年 3 月 31 日前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股权

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。转让方办理完毕该变更登记后，受让方不迟于

2011 年 3 月 31 日向转让方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价款，共计 6880 万

元人民币。 

若转让方在 2011 年 3 月 31 日之后办理完毕上述工商变更登记

的，受让方应在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第三

笔股权转让价款。 

受让方在依法扣除应由其代扣代缴的本次股权转让预提所得税

后按照本条规定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价款。 

四、协议的生效和交割 

（一）协议的生效 

1、本协议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司公章； 

2、本协议经审批机关批准。 

（二）股权交割日 

本协议生效日之次日为交割日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
1、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声明、保证和承诺条款，即构

成违约，均须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； 

2、受让方违约特别约定：受让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向转让



 

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，每迟延支付一日，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按应付

而未付的股权转让价款额的万分之三按日支付违约金；受让方在支付

股权转让价款的同时一并支付上述迟延支付期间的累计违约金； 

3、转让方违约特别约定 

   （1）若过渡期（本协议签署日至股权交割日）内，因为转让方的

原因导致目标公司发生超过 1000 万元的重大资产灭失，给受让方造

成损失的，转让方应向受让方赔偿损失； 

    （2）转让方承诺转让方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关联公司

在交割日后 3 年内不在中国大陆境内从事与目标公司截至本协议签

署日的现有生产、组装和销售风机用叶片业务有竞争关系的业务，并

保证上述主体不与任何第三方合营、联营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经营前述

业务，若转让方违反其承诺的，应立即停止其经营的与目标公司相竞

争的业务，所得利润归属于目标公司，该利润不足以弥补目标公司损

失的，应赔偿目标公司损失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0年 11月 29日 


